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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授 出 購 股 權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06A條發出。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本公司根據其購股權計劃向一名僱員，即集團首席財務官馬恩海先生（「承

授人」）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1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股份」）

之購股權（「購股權」），有關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48%。該項授出的詳情概

述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授出日期」）

所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 ： 0.76港元

所授出購股權數目 ： 10,000,000份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0.76港元

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 ： 0.758港元

之股份平均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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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之有效期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購股權期間」），購股權期間屆滿

後，不可行使任何購股權。

根據上市規則第17.06A條，本公司原應於授出購股權後盡快公佈該項購股權授出。

由於行政失誤，本公司未有作出任何公佈，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各月的月報表亦未有反映所授

出之購股權。本公司乃於進行內部審計審閱時發現有關失誤。董事會將採取措施檢

討本公司之內部監控系統，以防止日後再出現同類失誤。

承董事會命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主席

羅林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馬健先生及吳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永

一先生、朱小平先生及王明才先生。


